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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有退休金
子女赡养义务亦不可免
对于没有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子女应当

予以赡养，但如果老人有退休金或者收入，子女还应
给付赡养费吗？前不久，黑龙江省大庆市就发生一起
这样的纠纷。

向儿子主张高额赡养费

老姜年逾七旬，原系大庆市某国有企业高级工程
师，其 1995年与前妻车某离婚，婚生子大姜与车某生
活，老姜每月支付抚育费直至大姜独立生活为止。

离婚后，老姜很快与他人另组家庭，育有女儿小
姜。因老姜怀疑大姜非其亲生，与大姜多次发生冲
突，彼此关系僵化。2025年 6月，大姜同意做亲子鉴
定，双方委托黑龙江某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论
为二人确系父子关系。

亲子鉴定虽解除了老姜的心病，但二人关系并未
得到缓和。老姜特别疼爱女儿小姜，总是想方设法接
济小姜，即使自己退休金每月近 7000元，仍要求大姜
拿出工资的30%作为赡养费。后因双方意见不合，老
姜遂诉至法院。

诉中放弃向女儿主张赡养费

诉讼中，大姜辩称，妹妹小姜现已上班，其对父亲
也应负有赡养义务，故对父亲的诉求，小姜也应该承
担50%的责任。

另外，老姜退休金每月 6700余元，属于高工资退
休人员，退休金加上单位过年津贴等，足以满足其生
活需要，且有医疗保障，故其不应再向子女索要赡养
费；此外，自己的孩子还在上学，需支付教育费用，母
亲及岳父岳母也需要赡养，经济压力较大，故请求法
院驳回父亲老姜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法律规定，赡养父母是全体子女共同的法律
责任。鉴于老姜仅向大姜主张赡养费，法官依法向老
姜释法，但老姜仍坚持仅起诉大姜，拒不向小姜主张
赡养费。

赡养义务不因父母有退休金而免除

大庆市高新区法院审理认为，赡养纠纷案件并
非系必要共同诉讼案件，父母选择向部分子女主张
权利系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且
符合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原则，故经释明后，原告
仍仅起诉大姜，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再追加他人作为
被告。

案件承办法官贾彪告诉记者，赡养是法定义务，
该义务核心在于：只要父母存在“缺乏劳动能力”或

“生活困难”的情形之一，子女就应履行赡养义务。本
案中，老姜虽有高于普通人的退休金，但其年逾七旬，
已缺乏劳动能力，且体弱多病，退休金难以完全满足
生活及可能面临的医疗等费用需求，故老姜要求儿子
大姜支付赡养费的诉求应予支持。

对于赡养费数额，应综合考虑被赡养人的实际需
求、当地生活水平、赡养人数量及经济能力等因素，但
通常不得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低保及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因此，即便老人有较高退休
金，子女仍应给付适当的赡养费。本案中，基于老姜
的子女及大姜家庭负担较重的实际情况，法院综合认
定，大姜每月支付400元赡养费为宜。

亲疏远近非拒不赡养的理由

贾彪表示，赡养义务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亦不能
因其对子女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免除。另外，赡养并不
是以抚养为前提，两者之间不是相互依存的对向性关
系，因此，父母即便未尽抚养义务，也不能成为子女不
尽赡养义务的正当理由；同样，即便父母有相对较好
的条件，如有退休金、存款及住房等，也不能成为子女
拒不赡养的正当理由。

对于赡养费数额的确定，法院一般会在父母提出
的诉求范围内，综合考虑当地日常生活水平、消费水
平、子女经济状况与家庭条件，以及父母的收入与支
出情况、身体状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确定合理的
赡养数额。 据4月7日“法治日报”微信公众号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古雪丽
通讯员保洁玉

侵权人意外离世，其生前因
侵权行为所承担的赔偿债务，
是否会随着其死亡而消失？继
承人若声称未继承任何遗产，
能否以此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
任？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
克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被继
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给出明确
答案。

2025年 2月，护工李某在照
料住院病人张某期间，被张某致
伤，产生相应医疗费用及其他损
失。同 年 4 月 ，张某因病离
世。李某将张某的配偶金某及
两个女儿诉至法院，要求 3 人
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等损失。

庭审中，金某及两个女儿
辩称，张某生前未立遗嘱，也未
留下任何可供继承的财产，3人
未实际继承、管理或处分张某
的任何遗产，因此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因伤
先后两次住院合计27天，共产生
医疗费 15767.36元，3名被告已
先行支付 11378.56元。结合出
院医嘱“全休两周”的建议，法院
核定李某误工期共计55天，李某
日工资 350元，依法认定其误工
费为19250元。护理费参照当地
护工岗位指导价位中位数 152
元/天，按住院 27天计算，核定为
4104元。

法院认为，李某在照料期间
被张某致伤，张某作为侵权人，
依法应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该赔偿款属于张某生前负有的
合法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继承
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
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
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
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
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
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
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本案中，虽然 3名被告声称
未实际继承、管理张某的遗产，
但没表示要放弃继承，因此不能
免除她们在继承张某遗产范围
内的清偿义务。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金某及
两个女儿赔偿李某剩余医疗费
4388.8元、误工费19250元、护理
费4104元。

多学一“典”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张秀
通讯员刘亚 赵祺

2024年 9月的一天，武某入
住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某宾馆。
在房间内，他经过卫生间时，玻
璃门掉落破裂，致其脚部受伤。

事发后，宾馆工作人员将
武某送至医院救治。经诊断，
武某足部肌腱损伤，住院治疗
7天。

出院后，武某前往北京等地
复诊并实施手术，累计住院 12
天，持续治疗至2025年3月。

武某是物流司机，月均工
资 10254.46 元，因伤误工长达
203天。

2025年 8月，武某将该宾馆
起诉至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
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

庭审中，宾馆提交玻璃门检
测报告等证据，主张玻璃门无质
量问题。宾馆负责人表示，即使
宾馆有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以
必要、合理为限。

法院经审理查明，武某受伤
时间为 2024年 9月，玻璃门检测
报告出具时间为 2024年 6月，检
测在事发之前，且检测对象并非
涉事玻璃门。玻璃门脱落、砸伤
武某并不一定是质量问题，还存

在安装不规范或者时间久远导
致脱落等情况。

法院认为，玻璃门脱落致
武某受伤，宾馆未能证明损害
是武某自身造成，且事发次日
便更换涉事玻璃门，未保留现
场，无法排除安装、维护不当等
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
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

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
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据此，法院认定宾馆作为经
营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应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判令宾馆赔偿
武某损失89830.52元。

宾馆不服，上诉至乌鲁木齐
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该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宾馆玻璃门碎裂致旅客受伤
法院：经营者全额赔偿

侵权人去世后，其生前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债务不会消灭，需
以其遗留的遗产为限进行清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继承人仅在继承
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被继承人的合法债务，超出遗产价值的
部分，无需强制承担。

需要注意的是，继承人只是主张未继承遗产，但没有放弃继承，也
不能直接免除清偿义务。若后续出现未被发现的遗产，受害人仍可依
法索赔；若确无遗产可供继承，继承人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护工被雇主致伤，2个月后雇主离世

债务会“人死债消”吗？

李济良绘


